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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管委 2022 年度工作总结要点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之年，是贯

彻落实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区建管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积极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

要理念，坚决贯彻落实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积极推进“四力

四城”建设，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目标，一手抓党风

建设，一手抓疫情防控和城区建设管理。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聚焦软实力建设，着力落实我区两大战略

1、推出东虹桥交通一张图。提出要打造“三个一刻钟”最

虹桥交通可达圈，结合外环抬升，统筹谋划路网、水网、绿网、

管网“四网合一”综合提升行动，构建四纵十八横路网体系。

2、大力推动建管领域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建管、数字市

政、数字水务、数字交通“四位一体”数字城建平台，完成与区

大数据中心、区城运中心的完整对接，实现了我委“一屏观全域，

一网管全区”的数字大屏建设既定目标。数字孪生重点工作持续

推进，开展重点区域排水管网数字孪生探索、新泾港数字孪生探

索。

3、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建筑业加快恢复。抓好施工黄金期，

以“快速落实到位、力度只增不减”为原则，持续开展建筑业重

点企业走访服务，着力推动重点建设项目加快进度，全力以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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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建筑业复产达产、提质增效。全年建筑业累计产值达 303 亿元，

同比增速 4.7%。完成税收落地约 423 万元、12 家企业落户的服

务（含 2 家重点企业），超额完成下达的年度招商目标（250 万

税收和 10 家企业）。

4、强化全流程在线办理和多渠道服务。在严格审批、规范

受理的基础上，加大对区重点项目的服务指导，继续深化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以线上牵引线下，以线下监督线上”，

进一步实现“键对键”“零跑腿”。优化疫情后网办流程，采用

线上预审、视频会议，电子材料流转等方式，同时开展远程开、

评标工作，保证了西郊百联改建等区重大项目开评标的顺利进

行，做好项目管控工作。2022 年全年，共受理发放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证 217 份；受理竣工备案 220 项，其中综合竣工验收 11

项；完成公开招投标项目 58 项，其中勘察 1 项，设计招标 4 项，

施工招标 34 项，监理招标 8 项，工程总承包招投标 10 项，一体

化 1 项，应公开招标率达 100%。

5、推进区审批审查中心实体化运行。如期完成区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审查中心入驻区行政服务中心，以合并审批、分期审批、

格式化审批、容缺后补等为抓手，精简项目审批流程。2022 年

全年，办理交通行政审批事项 126 件，办理水务行政审批事项

18 件，完成工程初步设计审批 3 件，组织玻璃幕墙安全性论证 4

件，完成行政协助事项 21 个，做出掘路许可 90 项，占路许可

46 项，夜间施工备案 302 项，施工临时排水许可 10 项。



- 3 -

二、聚焦精细化管理，牵头推动“好风景”添彩行动

1、编制《长宁区城市更新 2022-2024 年行动计划》。聚焦

六个方面、实施六类更新，推进“东、中、西”整区域改造提升，

重点开展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片更新。形成“60+X”项目，其

中产业发展类 12 个、空间环境类 13 个、功能均衡类 8 个、美好

社区类 11 个、文化历史类 11 个、基础服务类 5 个；“X”项目

为预备项目，现有 9 个，计划实施过程中可动态新增。完成中山

公园北侧万航渡路景观提升、新微智谷 T2 等 6 个城市更新项目。

2、推进新一轮精细化三年行动。按照《长宁区城市管理精

细化第二轮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目前 8 个专项行动、

34 项重点任务已实现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研究虹桥商务

区“十四五”城市管理精细化重点任务，更好地彰显长宁的优势

和特色。

3、新建一批主题特色“美丽街区”。对 2021 年已建成的 4

个新建街区（金钟路街区、程家桥路街区、泉口路街区、北临空

街区）、2 个示范街区（苏州河、内环线）做好拾遗补缺，完成

今年 3 个新建街区（伊犁路街区、天中路街区、紫云路街区）的

设计方案评审，力争年底前完成美丽街区创建任务。

4、开展桥下空间形象提升工作。对全区高架道路、跨河桥

梁的桥下空间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编制完成《长宁区桥下空间

综合整治规划》，形成《长宁区桥下空间形象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年内建成新虹桥中心花园桥下空间、延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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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安西路桥下空间项目。

5、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工作。全区 31 条河道，36 个河道考

核断面平均水质全部达标，平均水质优Ⅲ比例达到 97.2%，9 个

市考断面全部优于Ⅲ类，水质在全市位居前列。朱家浜、午潮港

获全市第一届“美丽河湖”系列典型选树活动“美丽河湖”称号，

今年推荐申报许渔河参加全市第二届“美丽河湖”系列典型选树

活动。开展水务执法监管，结合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案件线索，联

合市水务执法总队三支队，组成联合执法小组，对安顺路 83 号

名都公寓西侧洗车经营场所开展了市区联合执法行动，并启动立

案程序，实现了我区排水执法近年来立案“零”的突破。推进新

一轮雨污混接整治工作，推进双“40”区域问题排查和整治工作，

按要求编制排查方案，目前我区已完成全部 7 个双“40”区域的

排查和整治工作。

6、做好市政河道设施养护。全年完成车行道养护 8.1 万平

方米；完成人行道养护 11.5 万平方米，其中“人行道养护月”

集中翻新人行道 1.7 万平方米。完成各类下水道养护疏通管道

1109 公里，清捞检查井 35978 座、清捞雨水口 77078 座，修复

连管 10 公里，提升管道排水能力。完成禁车柱更新 282 根；完

成护栏更换、新装 2313 米。完成堤防维修养护 17.64 公里、堤

防保洁 83.9 公里，防汛通道维修养护 1682.65 平方米、防汛通

道保洁 24.48 万平方米，河道绿化养护 85.48 万平方米，栏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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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2379 米、栏杆油漆 22983 米、栏杆清洗 221711 米，河道铭牌

等清洗养护 502 套。

三、关注民心民生，全力推进民生工程

1、推进中山公园与苏河华政段融合开放。打造中山公园地

区无隔阂的区域慢行空间网络，实现百年校园、百年公园、百年

古树、百年公交、百年道路、百年建筑无缝衔接。完成中山公园

周边环境品质提升及万航渡路道路改造工程，协调解决 20 路公

交站点改建。配合市交通委、久事旅游集团等部门，有序推进苏

州河码头建设工作。

2、推进苏州河民心工程项目。优化完善沿岸公共空间标识

系统，根据《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要求，移

除、合并、调整和新增各类指示标识，以“苏州河华政段-中山

公园”区域为试点，有序推进设置三级指示牌。全力推进建设苏

州河服务驿站，集约化利用滨水公共空间的设施，在苏州河华政

段增设直饮水点位，逐步设置满足公共活动需求的配套服务设

施。积极践行人民民主的理念，参与居民对话等相关工作，努力

推进苏州河华阳公寓段尽早实现贯通。

3、推进架空线入地及杆箱整治。继续围绕落实“十四五”

架空线入地总体方案，聚焦“内环”，启动“中环、两片区”（“两

片区”为虹桥古北片区和程桥西郊片区），结合架空线入地推进

隐患管线改造“一覆盖”整治，实现全年竣工 25 公里的目标任

务。全区 168.11 公里市政道路，共有 118.56 公里完成架空线入



- 6 -

地整治，完成率 70.52%，居全市第一。其中，北新泾街道已实

现整区域架空线入地，成为全市第一个无架空线全要素整治示范

街区。

4、推进停车难综合治理。完成 7 个停车治理先行项目，开

工建设 489 个公共停车泊位，新增居民错峰停车泊位 310 个，推

动行政服务中心、新泾镇文化中心、工人疗养院等机关事业单位

共享停车资源。完成电动汽车新能源充电桩建设 450 个，含快充

充电桩 52 个。完成 65 个“一键叫车”适老服务设备安装调试工

作，推进医院停车线上预约，长宁精卫中心、工人疗养院停车预

约上线运营。

5、推进“无碍城市”建设。根据施工点位清单，对老旧小

区内老年人相对集中的楼栋，实施无障碍坡道、扶手等设施建设。

推进人行天桥适老化改造工程，完成江苏北路、茅台路天桥加装

电梯工程。推进盲童学校周边无障碍环境建设，通过采取隐形井

盖等新技术、新工艺，完成盲童学校周边虹桥路盲道优化提升工

作。按照盲童学校周边盲道整治标准，对全区范围内的盲道开展

优化提升，进一步规范道路新改扩建、道路大修、架空线入地工

程涉及盲道设置标准。同时，针对非机动车占用盲道停放问题，

督促属地街道进一步加强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并形成长效常态机

制。

6、推进“两会”建议提案办理。今年我委共承担区两会代

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46 件，其中代表建议 22 件、政协提案 2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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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委主办的代表建议 7 件，政协提案 11 件。市里转来的两会

建议提案 7 件。我委严格按照办理工作要求，全部按时完成了两

会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主办件和会办件的办理工作。

7、做好市民热线和网格化处置工作。建立例会机制，共同

分析研判案件问题产生根源，查找问题短板，持续提升案件处置

的及时性和实效性。建立疑难案件特办机制，针对发现的架空线

入地、夜间施工噪音等疑难共性案件，按照特事特办原则，及时

召集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商议解决对策，高效处置今年“夏

令热线”群众投诉案件。

四、聚焦重点难点，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1、推进市、区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一是积极配合市重大项

目建设，北横通道长宁路（定西路-江苏路）路面恢复和配套绿

化建设按计划完成，配合推进江苏路二级匝道建设；配合市建设

单位按年内完成建设目标推进真光路跨苏州河桥；加快推进 15

号线姚虹路站、红宝石路站出入口结建项目建设，全力做好 2 号

线与 15 号线娄山关路站地下换乘通道巴黎春天征收工作；配合

推进苏州河深隧施工。此外，积极配合市交通委开展外环抬升前

期研究工作，开展我区外环线（长宁段）交通功能提升配套路网

完善研究。二是编制《2022 年长宁区重大建设项目清单》，全

力推进区重点市政工程建设，实现福泉路地道、通协路人行天桥、

临空核心四街坊地下勾连工程通道、协和路（通协路-北翟路）

道路改建工程年内开工；紫云路道路改建工程年内竣工通车，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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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核心四街坊地下勾连工程通道一、通道二和 C 型天桥年内完成

开放。

2、优化区域交通组织。完成 9 个隐患点改造项目，开展迎

宾三路东延伸工程方案、北横通道中运量东、西延伸方案和东虹

桥区域交通改善项目研究。完成临空经济园区交通现状调查分析

报告，实施北翟路-外环交叉口改造工程，通过调整绿化区域、

增加车道数量、规整车道布局完成交通改善，形成东虹桥区域交

通改善方案研究报告，提出交通改善措施。完成《长宁区慢行交

通建设规划》编制，系统评估我区慢行交通发展现状，确定规划

目标、重点片区，制定具体规划方案，提出近期项目清单及保障

实施的相关措施。

3、推进初期雨水调蓄池建设。根据市级考核要求，我区 2022

年需推进北翟路车辆段、虹桥机场独立排水区等 2 个调蓄池项目

开工任务。目前，我委立项实施的临洮路跨吴淞江桥梁南岸配套

调蓄池工程（北翟路车辆段）已实现开工，完成年度开工任务。

同时，推动机场集团编制《上海虹桥机场排水专项规划》，并完

成市水务局组织的行业审查并获得正式批复，完成年度任务。

4、推进排水管网提标和隐患整治。提标改造方面，实施茅

台路、淮阴路等 7 条道路共 3.55 公里管道提标工程，完成年度

开工建设任务。隐患整治方面，排水管网隐患整治完成 6.62 公

里。

5、推进经济楼宇建设。开工 4 个项目，即东航综管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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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家桥街道 250 街坊 39/1 丘 II-P-04 地块、天山路 680 弄地块

和上生新所二期，总建筑面积 39.7 万平方米，完成原正式开工

24.6 万平方米的 162%。竣工 3 个项目，金地商置华东长宁新华

路商办项目、文化大厦商办项目和程家桥街道250街坊 II-N1-05

地块，总建筑面积 18.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8.4 万平方米（删

除）。积极推进轨道交通北翟路基地和 31 号地块等重点项目光

伏建设工作，今年完成了北翟路剑河路公交站屋顶光伏项目（删

除）。

6、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进四大类板块 8 个海绵示范工程

和系统方案编制，并开展区内样板工程的自查整改。截止年底，

今年我区海绵达标区域为1.82平方公里，占全面总面积的4.9%，

累计达标区域共计 12.09 平方公里，总占比 32.5%，达到市下达

的区海绵城市建成区 30%的建设要求。

五、聚焦隐患排查，严守城区安全底线

1、平稳完成年度防汛工作。印发《长宁区 2022 年防汛防台

专项应急预案》，统筹做好今年防汛防台和疫情防控工作，成功

应对了多场暴雨和台风“轩岚诺”、“梅花”的侵袭，共启动了

四级（蓝色）应急响应行动 17 次，三级（黄色）应急响应行动

7 次，二级应急响应行动 1 次，平稳有序完成汛期各项工作，同

时积极推进积水点改善项目，实施了天山西路外环辅道积水点改

善工程。

2、开展专项检查和日常巡查。结合党的二十大、重大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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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进博会等重大活动保障工作要求，全面巡查在建工地、市政

道路、所辖道班房、桥下空间、下立交泵站等设施，加强在建项

目和设施养护作业的安全检查，同步做好防疫工作管理巡查，确

保管理要求到位。及时处置违规工程，在日常检查和各类安全、

质量专项检查整治活动中，实施行政处罚立案 17 起，完成处罚

13 起，完成处罚金额 6.8984 万元，还有 4 起案件正在办理中。

共开具整改单、局部暂缓单、停工单共计 848 份，其中出具整改

单合计 777 份，暂缓单合计 49 份,停工单合计 22 份。实施项目

经理计分 13 次，累计 29 分；实施三类人员记分 8 次，累计 14

分。

3、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制定《长宁区自建房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完成了自建房“百日行动”专项整治，及时

消除本区经营性自建房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出我区存在 3 处

自建房，其中住宅类 2 处，经营性自建房 1 处，经初步判断，未

发现安全隐患。各行业部门共排查 1070 余处房屋建筑，经核实，

认定“两改房”共 195 栋。对照“百日行动”考评细则和“回头

看”要求，组织各行业部门和街镇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情况的检查验收，动态跟踪房屋整治的后续情况，抓好整治工作

落地见效。

4、开展既有玻璃幕墙建筑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各玻璃

幕墙建筑的运行情况，正常进入检查楼宇共 501 栋，发现 17 栋

楼宇存在安全隐患（11 栋玻璃面板破损开具整改单，6 栋较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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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行加固整改的楼宇给予口头整改通知），共计完成巡查 675

栋次，巡查比例达 122%，并对存在隐患需整改楼宇及未能进入

检查楼宇进行复查。

5、做好燃气安全管理。开展区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

推动天然气餐饮场所可燃气体报警器安装使用，会同有关部门和

各街镇全面完成市级清单中的用户安装。建立燃气餐饮用户检查

机制，开展联合检查 15 次，督导安全隐患 16 个，整改完成 16

个，收缴钢瓶 4 个；开展大走访大调研燃气安全专项检查 5 次，

督导安全隐患 4 个，全部完成整改。


